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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4 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何秀蘭議員 “尋求撤銷人大常委決定，重新啟動政改程序 ”
議案擬動議的修正案  

 
 
 根據《議事規則》第 29(6)(a)條，你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
作出預告，表示擬就何秀蘭議員 “尋求撤銷人大常委決定，重新
啟動政改程序 ”動議下述修正案：  
 

“鑒於有市民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人大
常 委 ’)去 年 8月 31日 就 香 港 政 制 發 展 所 作 的 決 定
(‘八三一決定 ’)，扼殺落實真普選的空間，容許提名
委員會按北京旨意篩選行政長官參選人，令選舉無法

準確反映市民的真正意願，全港選民淪為投票工具，

以及有市民認為八三一決定除確定可否修改行政長官
選舉辦法外，並加入如何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決
定，與人大常委 2004年對《基本法》附件一的解釋的
規定不一致，令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定程序
無法落實，未能有效履行依法落實真普選的承諾，故
本會定必否決受制於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的政改

方案；就此，本會促請行政長官提請中央政府，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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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撤銷人大常委上述決定，並重新

啟動政制改革的法定程序，盡快實現以普選產生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 ”。  
  
 你擬動議的修正案包括以下兩部分︰  
  

(i) 
 

一項據稱是事實的描述，即 “以及有市民認為
八三一決定除確定可否修改行政長官選舉

辦法外，並加入如何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

的決定，與人大常委 2004年對《基本法》附件
一的解釋的規定不一致 ”；及  
 

(ii) 有關事實所引致的效果，即 “令由特區政府
向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定程序無法

落實，未能有效履行依法落實真普選的

承諾 ”。  
 
 在考慮你的擬議修正案是否合乎規程時，我參考前

立法會主席就同類議題的議案及修正案的多項裁決所確立的

原則。  
 
 基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和人大常委會的
憲法地位，以及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與立法會之間的憲法

關係，立法會如就一項議案 (包括修正案 )進行辯論，而該議案
中有針對人大常委會本身特性或人大常委會依據我國憲法及

《基本法》所作的行為而作出指控性的語句，並有可能貶低

其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合乎規程的。  
  
 你的擬議修正案的 (i)部分以 “有巿民認為 ”指稱八三一
決定與 “人大常委於 2004 年對《基本法》附件一的解釋的規定
不一致 ”，以引致 (ii)部分所描述的效果── “令由特區政府向
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

普選的法定程序無法落實，未能有效履行依法落實真普選的

承諾 ”。縱然你以 “有巿民認為 ”的草擬方式把指稱委於 “巿民 ”，
但這顯然是針對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所作決定的指控性

語句，有可能貶低其在巿民心目中的形象。而你的擬議修正案

旨在尋求本會認同該等指控，並採取原議案所載的行動，即

“故本會定必否決受制於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的政改方案 ”，
我認為這並不合乎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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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免存疑，我認為擬議修正案內 “八三一決定除確定
可否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外，並加入如何修改行政長官選

舉辦法的決定 ”等字句，並不是指控性的描述，並非不合乎
規程。  
 

基於上述理由，根據《議事規則》第 30(3)(c)條，我裁定
你擬提出修正案的部分，即 “與人大常委 2004年對《基本法》
附件一的解釋的規定不一致，令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經

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普選的法定程序

無法落實，未能有效履行依法落實真普選的承諾 ”等字句不合乎
規程，因此不可提出。然而，如你在 2015年 1月 28日 (星期三 )或
之前向我提交已刪除上述字句的修正案，我會免卻你就呈交

修正案所須作出的預告。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5 年 1 月 26 日  
 
 
 
 
 
 


